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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

第 11屆臨時理事會會議 紀錄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7 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11 時 

會議地點：體育聯合辦公大樓 2 樓會議室(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) 

線上會議連結：Google Meet 連結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xug-znue-rdw 

主 持 人：穆閩珠會長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宋玉麒 

出 席： 

理 事：張雷鳴、洪佳君、鄭舜平、沈啟賓、林錦城、陳國嘉、 

     蕭淑卿、江志忠。 

列 席： 

一、 體育署代表 

二、 總會人員：宋玉麒、王敏憲、張富貴、沈益旭、黃鈺惠、唐碧穗、 

     沈芳廷、陳  廷、鍾耀堅、余雅琪、鄭順成、張曉雯、 

     楊秀花、戴淑華、王珮玲、沈蔚廷。 

壹、 會議開始 

貳、 主席致詞 

參、 報告事項： 

肆、 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總會行政組 

案   由：審查巴黎帕運教練獎金分配比例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   教育部公告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

獎勵辦法第二條：本法所稱身心障礙運動選手（以下簡

稱選手）及有功教練（以下簡稱教練），指符合下列各

款規定者：一、具中華民國國籍。二、參加該屆國際運

動賽會（以下簡稱賽會）之國家代表隊選手與其實際指

導參加該屆賽會之國家代表隊及國家培訓隊教練。 

二、 教練獎金分配比例狀況如附件一。 

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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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總會行政組 

案   由：討論輪椅舞蹈申請舉辦國際賽已通過，提請 追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國際總會通過時間：。 

二、 辦理時間：113 年 10 月 4-6 日。 

三、 辦理地點：北港體育館。 

四、 相關通過文件如附件二。 

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伍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陸、 散會：11:49 












